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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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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擔保的進展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阮洪良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在本公告之日，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阮澤雲女士、魏葉忠先生和沈其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同时，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要

求，相互为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

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在上述授信和担保

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单次或逐笔签订具体授信和担保协议，不再单

独履行决策程序。 

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

代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及授权有效期为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4 年度

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安福玻璃



7、被担保人财务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安福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22,904,291,162.95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6,528,842,213.05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

币 6,375,448,949.90 元；2023 年 1-12 月，安福玻璃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2,487,284,877.83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829,652,214.62元。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安福玻璃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5,067,058,734.57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6,274,262,684.20 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8,792,796,050.37 元；

2024 年 1-6 月，安福玻璃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297,484,407.65 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915,618,789.6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系：安福玻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100%股权。 

9、被担保人安福玻璃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安福玻璃提供的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主债权在人民币 22,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3、担保期间：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

应付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5、是否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4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为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公司在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整体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上市主体外的担保总额为 0 元，上市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11,559,163,000.00 元（不含本次），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1.86%；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对上市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3,136

51.

0.00


